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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概况

一、气候条件
乌拉特前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 河套平原东端。地理坐标为东经108°11′-109°54′，北纬40°28′-41°16′。东与包头毗邻，西与五原县相连，北与乌拉特中旗接壤，南至黄河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和达拉特旗隔河相望，总面积7482平方千米。

乌拉特前旗属于干旱、半干旱的少雨地区，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多年降水量在200—500mm。多年平均降水量在215.5mm，年内降水量分布不均，东部偏多，西部、北部偏少，主要集中在6—9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总的分布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递增。全旗多年平均蒸发量为2365mm，主要集中在5—7月，三个月的蒸发量约占全年蒸发量的40%，全年蒸发量约为降水量的10倍左右。气候干旱，土层薄，土壤贫瘠等因素影响，草原生态系统本身就存在着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草原植被群落一旦遭到破坏，发生逆向演替，恢复难、周期长。保护和建设草原可实现草原持续发展。

二、草原现状
 

乌拉特前旗草原总面积534.17万亩，主要分布在3个牧区：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白彦花镇、沙德格苏木，面积295.59万亩；4个半农半牧区：大佘太镇、小佘太镇、明安镇、苏独仑镇，面积220.52万亩；1个国营牧场：大佘太牧场，面积18.06万亩；共涉及43个嘎查村、1.79万户、6.39万农牧民。全旗天然草原类型分为7大类、10个亚型、38个草场型，每百亩草原平均载畜2.7只羊单位。
     第二章 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实施情况    （2016—2020年）

一、补奖任务批复情况

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涉及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白彦花镇、沙德格苏木、大佘太镇、小佘太镇、明安镇、苏独仑镇，批复补奖面积585万亩，资金2670万元，涉及43个嘎查村、1.83万户、6.53万农牧民。其中禁牧面积375万亩，资金2250万元，涉及0.63万户、2.25万人；草畜平衡面积210万亩，资金420万元，涉及1.2万户、4.28万人；聘用草原管护员60人。

二、补奖标准

第二轮禁牧每亩补助6元，草畜平衡每亩奖励3.08元。

三、补奖资金发放情况

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2016—2020年通过财政“一卡通”共发放禁牧和草畜平衡补奖资金13018.53万元。

四、取得的效益

草原补奖政策的深入实施，加快了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拓宽了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政策落实成效日益显著。

（一）生态效益。草原补奖政策有效管控了草原超载放牧现象，减轻草原载畜压力，使草原呈现出“草畜平衡、人畜平衡”，遏制了草原局部退化和沙化现象，草原植被整体呈现好转趋势，风沙天气明显减少。

（二）经济效益。草原补奖政策资金补贴增加了牧区牧民的经济收入，促进草原畜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放牧型向舍饲型转变、脆弱型向稳定型转变，加快了规模化养殖业的发展，不断带动草产业规模的壮大，突显出乌拉特前旗种植业优势，逐渐形成了“以养带种，以种促养”的循环模式。

（三）社会效益。草原补奖政策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转变；对繁荣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农牧民提高草原生态保护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存在的问题

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内容较为单一，应丰富和完善政策内容，打好政策组合拳，增加配套产业政策扶持。乌拉特前旗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旗县，特点是草原面积小，农牧民人口多，草原补奖政策应针对半农半牧旗县出台优惠政策，保障政策有效落地实施。

第三章
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补奖情况

一、重要意义

从2011年开始，国家在内蒙古自治区等13个省区启动实施了草原补奖政策，经过十年的努力，草原补奖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草原生态显著改善，农牧民草原保护意识明显增强，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牧区生产生活生态在保护中发展，草原自我更新修复能力明显提升，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

草原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十四五”期间，国家继续实施草原补奖政策，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体现；是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农牧民生活改善、草牧业生产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牧区生产生活生态互促共赢的重要举措。全旗要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认识启动实施草原补奖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加强协作，务必把落实好这项政策作为重大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二、总体目标
通过实施草原补奖和相关政策，落实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力争到“十四五”期未，全旗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稳定在25％左右，草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质量明显改善，草原生态战略地位进一步突出；农牧民保护草原的自觉意识进一步提高；引导农牧民科学利用天然草原，加快推动草牧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提升农牧民收入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守护好祖国北部边疆这道亮丽风景线。

三、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的基本方针，推进草原各项保护制度落实；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夯实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

二是坚持权责清晰，分级落实。坚持草原补奖政策资金、目标、任务、责任、办法“五到旗县”政策落实机制，明确旗人民政府为政策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细化方案，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分解任务指标，

三是坚持政策稳定，稳步推进。保持政策目标稳定，享受人群基本稳定，政策支持力度不减，补助奖励标准不降，配套资金不断档，继续执行前两轮好的举措和办法。

四是坚持以草定畜，可持续发展。政策落实要尊重当地草地资源的客观实际，科学合理划定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科学核定天然草原适宜载畜量。

五是坚持统筹推进，形成合力。将落实草原补奖政策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与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与推进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相结合，与退化草原生态修复相结合，加大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动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

六是坚持公开透明，补奖“五到户”。坚持政策执行全程透明，做到任务落实、资金发放、建档立卡、服务指导、监督管理“五到户”，不折不扣执行草原补奖资金嘎查村公示制度，保证政策落实在阳光下运行。

四、实施范围和分区

（一）实施范围

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涉及额尔登布拉格苏木、白彦花镇、沙德格苏木、大佘太镇、小佘太镇、明安镇、苏独仑镇，凡持有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或签订了草原承包经营合同的农牧民均可享受草原补奖政策。

（二）分区

草原补奖政策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的划分以草原普查和监测数据为依据，以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落实为基础。

    1、禁牧区。下列草原划为禁牧区：重度退化、沙化草原；不适宜放牧利用的中度退化、沙化草原；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湿地草原；其他需要禁牧的草原。

2、草畜平衡区。禁牧区以外的草原根据承载能力核定适宜载畜量，划定为草畜平衡区。划定为草畜平衡区的草原，在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休牧制度，鼓励推行划区轮牧制度，逐步达到草原可持续利用。

五、补奖内容

（一）国家政策
1、禁牧补助。划定为禁牧区的草原，对履行禁牧责任、实现禁牧要求的农牧民给子禁牧补助。

2、草畜平衡奖励。划定为草畜平衡区的草原，根据其承载能力核定合理载畜量，实施草畜平衡管理，对履行草畜平衡责任、实现草畜平衡要求的农牧民给予草畜平衡奖励。
（二）自治区配套政策

自治区每年继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草原管护补助、畜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

六、任务落实及补奖标准

（一）任务落实

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以第二轮落实面积为基础确定保护任务量，也可根据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实际情况适量调整草原补奖政策面积。

（二）补奖标准

依据自治区草畜平衡区和禁牧区补助奖励标准及巴彦淖尔市标准亩系数折算后，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禁牧每亩补助6元，草畜平衡每亩奖励2.17元。
七、任务情况
（一）补奖总任务

乌拉特前旗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总面积458.2万亩，补奖资金1998.53万元，涉及户数1.68万户，人数5.35万人。其中禁牧面积262.2万亩，补助资金1573.2万元，户数0.18万户，人数0.68万人；草畜平衡面积196万亩，奖励资金425.34万元，户数1.5万户，人数4.67万人；录用草原管护员31人（15万亩草原录用1个管护员）。

   （二）禁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划分
1、将额尔登布拉格苏木99.03万亩草原划为禁牧区，苏木人民政府、嘎查委员会与663户牧民签订《禁牧责任书》；协助聘用7名草原管护员。

2、将沙德格苏木87.34万亩草原划为禁牧区，苏木人民政府、嘎查委员会与458户牧民签订《禁牧责任书》；协助聘用6名草原管护员。

3、将白彦花镇75.83万亩草原划为禁牧区，镇人民政府、嘎查委员会与658户牧民签订《禁牧责任书》；协助录用5名草原管护员。

4、将明安镇46.41万亩草原划为草畜平衡区，根据草原承载能力核定适宜载畜量；镇人民政府、村委会与4715户村民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协助录用3名草原管护员。

5、将小佘太镇65.26万亩草原划为草畜平衡区，根据草原承载能力核定适宜载畜量；镇人民政府、村委会与2990户村民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协助录用4名草原管护员。

6、将大佘太镇69.64万亩草原划为草畜平衡区，根据草原承载能力核定适宜载畜量；镇人民政府、村委会与4760户村民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协助录用5名草原管护员。

7、将苏独仑镇14.69万亩草原划为草畜平衡区，根据草原承载能力核定适宜载畜量；镇人民政府、村委会与2570户村民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协助录用1名草原管护员。

八、工作要求

（一）明确实施主体。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坚持任务、资金、目标、责任、办法“五到旗县”的原则，明确旗人民政府为政策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

（二）利用好第二轮草原补奖政策结余资金。第二轮草原补奖结余资金要专款专用，结合实际情况用于支持草原生态修复和保护。

（三）实行草原专职管护员制度，加大监管力度。按照草原补奖政策有关规定和程序，统一聘用专职草原管护员。草原管护员要明确管护范围、管护内容、管护责任、管护措施等内容，由旗林业和草原局统一聘用和管理，协助草原执法人员做好禁牧、草畜平衡的监管工作。

（四）强化资金管理。通过“一卡通”将草原补奖政策资金于当年及时足额发放给农牧民，并在卡中明确政策项目名称。资金发放严格实行嘎查村级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财政、农牧、林草部门要会同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加强对政策任务和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扣发补奖资金，要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规定用于草原保护建设；对因特殊情况形成的结余补奖资金，结合实际继续用于支持草原生态修复和保护。各相关部门每年1月15日之前向市财政、农牧、林草部门上报上年度资金使用情况。

（五）严禁国家公职人员非法享受草原补奖政策。要坚决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占用草原，并以任何形式享受草原补奖政策，侵占农牧民利益。

（六）扎实做好草原补奖信息系统数据录入和管理工作。应用草原数字化监管平台核实监督草原生态补奖。在草原确权承包工作基础上严把数据录入和数据审核，确保数据录入准确及时，与实际兑现资金相符。

（七）规范草原流转行为，切实解决租赁草场难监管问题。流转草场的补奖资金应由原承包人领取。未到苏木镇进行备案已流转草场，一经发现停发当年补奖资金；备案后经查明履行草畜平衡和禁牧责任并实现草畜平衡和禁牧要求的，可恢复发放资金。如发现有违规放牧和超载问题的，取消当年享受草原补奖政策资格。

（八）严格落实《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建立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政府监管责任机制。旗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苏木镇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本辖区内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

（九）草畜平衡区和禁牧区划定要科学严谨。原则上草畜平衡区和禁牧区划定是以承包单元进行，不应在集中连片、同一权属的草原上既有草畜平衡区又有禁牧区，但自然保护地核心区、重要湿地和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区除外。

（十）根据实际情况，鼓励制定创新工作举措。在准确完整把握国家和自治区草原补奖政策的基础上，在资金发放、草畜平衡和禁牧区域划定、补奖标准等方面，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模式。

九、资金兑现奖惩办法

（一）签订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书。未签订责任书的全部扣发或停发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资金。

（二）建立资金兑现奖罚机制。凡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扣发或停发部分补奖资金，经过批评教育整改仍然不到位的扣发全部补奖资金。

资金兑现奖惩办法和扣发资金使用办法由林草、农牧、财政、苏木镇、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后续制定出台。

十、禁牧、草畜平衡制度落实监督管理办法
（一）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苏木镇、林草、农牧等相关部门，要围绕禁牧舍饲、科学饲养、优良牧草的种植、推广、饲草料的加工和利用等方面，提供全面专业的技术服务，并通过积极争取项目和投入专项资金补贴，提高畜牧养殖基础设施水平，保障和促进补奖工作的有效落实。

（二）有效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责任。为确保草原补奖政策顺利实施，完成禁牧和减畜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嘎查村与农牧民签订《禁牧责任书》和《草畜平衡责任书》，明确双方的职责，强化禁牧工作的落实和监管。在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中，苏木镇以嘎查村为单位，核实减畜数量，并进行公示，对暂时未完成减畜和禁牧任务的嘎查村，旗、苏木镇、嘎查村相关负责人要通过一对一做工作，确保补奖任务顺利实施。

（三）开展联合督查。苏木镇、林草、农牧、纪检、审计、财政等部门联合开展补奖督查工作，重点督查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况、补奖资金管理和发放情况。

（四）形成长效监管机制。为了长期有效监管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由林草、农牧、苏木镇和嘎查村相关人员组成监管小组，各自明确工作职责，相互配合，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巡查，对巡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进行整改和记录。

十一、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加强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的组织领导，旗人民政府成立由政府旗长任组长，分管副旗长任副组长，苏木镇、林草、农牧、财政等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主任由赵国臣兼任，副主任由袁跃兼任，领导小组负责补奖工作的日常组织安排和具体协调。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也应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草原补奖政策工作的实施，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保障体系，层层签订责任状，一级抓一级、层层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的工作机制。

    （二）加强资金保障。为确保补奖工作顺利开展，各相关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安排工作经费，保证绩效考核、政策培训、政策宣传等管理支出，严禁挤占、挪用补奖资金用于工作经费，多方筹集配套资金，确保草原补奖政策的顺利实施。

（三）明确部门分工。建立苏木镇、林草、农牧、财政等相关部门协调机制，全力做好草原补奖政策落实的各项工作。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资金发放和绩效管理工作，并根据草原补奖政策资金分配情况，设立草原补奖资金专账，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农牧部门按照政策实施需求，负责对享受政策的农牧民登记造册，开展政策宣传，加强政策培训，对草原补奖政策内容进行解读，不断夯实工作基础，助推补奖政策落地实施；林草部门负责草畜平衡和禁牧监督管理，应用好草原生态数字化监管平台，建立健全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草原管护网络，实行网格化巡查监管，加大对草原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轮牧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四）加强舆论宣传。发挥新闻媒体作用，依托广播电视、报刊杂志、手机网络等多元化的新闻载体，以及进村入户宣讲培训、发放政策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准确解读草原补奖政策内容和实施路径，做到政策深入人心、义务家喻户晓，营造全社会投身草原生态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农牧民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五）加强绩效考核工作。用好用活国家生态补奖政策，让农牧民群众在享受政策补贴的同时，主动落实禁牧、草畜平衡制度，承担起保护草原的责任，苏木镇、林草、农牧、财政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自治区补奖相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细化奖励标准，制定补奖奖惩办法，对于奖补工作成绩突出的苏木镇和嘎查村给予奖励，同时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禁牧、草畜平衡的进行依法严惩，并将各苏木镇草原补奖政策落实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终实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附

附件：

乌拉特前旗第三轮草原补奖政策领导小组

组  长：王俊杰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副组长：卞巧红    旗委常委、政府副旗长

成  员：赵国臣　　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杨拥军    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秦来福    旗审计局局长

            王  钊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  志    旗纪委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            

王烁溪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李  晶    旗财政局局长

　　　      金  乐　  白彦花镇镇长

　　　　    付  茹　　苏独仑镇镇长

　　　      乌斯哈拉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苏木达

　　　　    牛  犇　　大佘太镇镇长

　　　　    任登峰　　小佘太镇副镇长

　　　      韩文宝　　明安镇镇长

　　　　    杨旌仿　　沙德格苏木苏木达

